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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住房公积金的用处不止大家通常认为的买房一项，今天一起来看看吧~

住房公积金的7大用处，不知道亏大了！

是不是很多小伙伴以为住房公积金只能用来买房，其实不是的。除了买房和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用
处还有很多。

一、购房

①不贷款购房可一次性提取公积金；

②商业贷款购房可提取公积金用于首付；

③商业贷款购房可提取公积金偿还本息；

④公积金（组合）贷款购房可提取公积金偿还本息。



二、建造、翻建、大修住房

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造、翻建、大修自有住房且使用住房贷款的，职工及配偶可申请提取修建房被批准
当月之前（含当月）的公积金金额，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修建房费用。

三、租房

①用公积金支付配租或政府招租补贴的经济租赁房房租；

②用公积金支付市场租房房租。

四、父母给儿女购房

使用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购买自有住房，支付首付款后可提取父母公积金；使用个人住房公积金（组
合）贷款购买自有住房，支付首付款后可提取父母公积金。

这一做法需要满足相关条件，可咨询本地公积金管理部门。

五、销户提取全部余额

需要满足一下条件之一：

①离、退休的；

②农业户籍职工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的；

③到国外、港澳台地区定居的；

④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或重度残疾并与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

⑤领取失业保险金的；

⑥被判处刑罚、户口迁出所在市、非所在市户口职工与所在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

⑦住房公积金账户转入集中封存户满2年或与原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满2年的；



⑧到所在市行政区域外工作并在当地建立和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可销户提取全部公积金余额。

六、纳入低保或特困范围的提取使用

职工被纳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特困救助范围，职工本人及配偶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
不超过被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或特困救助范围期间以前的住房公积金金额。

七、治疗重大疾病

家庭成员（包括职工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患重大疾病或重大手术住院治疗的，职工本人及配偶可
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申请日期应在出院之日起1年内，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住院费用个人负担部分。

不给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违法吗？

既然住房公积金的好处这么多，那对于部分用人单位不给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行为应该如何处理？是
否合法呢？

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公积金缴存管
理办法》等三个办法的通知，通知中明确了用人单位需要依法为劳动者缴存住房公积金。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中规定，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应当缴存住房公积金。

其中，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下限为5%，缴存比例上限为12%。

同时，通知中明确职工有权督促单位履行下列义务：

住房公积金的缴存登记或者变更、注销登记；

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转移或者封存；

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如果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由公积金中



心依照《条例》规定进行处罚。

单位逾期不缴或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公积金中心依照《条例》规定进行处理。

通过内蒙古人民政府发布的通知，我们不难看出用人单位不为劳动者缴纳公积金是违法的。

那这个规定适用于全国吗？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

单位录用职工的，应当自录用之日起30日内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并办理职工住房公积
金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

单位与职工终止劳动关系的，单位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30日内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
记，并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

条例说的很清楚，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均应缴纳住房公积金，自员工录用之日起30日办理缴存登记，这是
强制规定。

现实中确实存在有些单位没有缴纳住房公积金，但职工一旦投诉，单位就面临补缴和被处罚的风险。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第三十七条规定：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
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其实，不管是国家规定还是地方规定都是要求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如果用人单
位没有为劳动者缴纳住房公积金，一旦被投诉将会面临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补充：

“用人单位以职工为农村户口，拒绝其缴纳住房公积金，是否合法？”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本条例所称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
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以下统称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
金。

对于企业而言，上述规定中的“在职职工”应以该职工是否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作为判断标准，而
不能以职工户籍性质作为认定依据。

同时，《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建金管[2005]5号）、《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
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建金管[2006]52号）等文件也将进城务工人员纳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范围。

所以，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进城务工人员，只要具有劳动关系，属于在职职工，均负有为其缴存住房
公积金的法定义务。

离职后可以让用人单位补缴住房公积金吗？

那如果用人单位一直没有为劳动者缴纳住房公积金，可以让用人单位补缴吗？有时间限制吗？

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可以让用人单位补缴住房公积金吗？

足额缴纳公积金是用人单位公法上的义务，职工在职期间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公积金的，职工有权要求
用人单位补缴。

那要求用人单位补缴住房公积金有时间限制吗？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直接看个案例：

小王，1972年6月参加工作，2008年1月退休，退休前为某公司职员。

2015年5月初，小王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投诉其公司为其少缴了在职期间的住房公积金，要求公司补缴
之前少缴存部分的住房公积金。

2016年5月9日，公积金管理中心向该公司发出《缴存住房公积金告知书》及74名投诉职工少缴、应补缴
公积金等清单。



2016年7月15日，公积金管理中心向该公司作出了《责令限期缴存住房公积金决定书》（以下简称缴存决
定书），主要内容为：

你单位原职工小王向本中心投诉，反映你单位在1999年4月至2008年1月为其少缴、漏缴住房公积金，少
缴、漏缴金额共计22044元，其中单位需承担11022元。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不得逾期缴
存或少缴。

望你单位接到该通知后，在十个工作日之内为其办理补缴手续，否则我们将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该公司对《缴存决定书》不服，遂诉至法院。

一审、二审法院均判决：该公司为小王补缴其在职期间少缴、漏缴的住房公积金。

江苏高院再审后裁定：该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其中法院审判认为：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二条“住房公积金是用人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的规
定，职工在职期间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公积金的，职工有权要求用人单位补缴。

职工是否离职、退休不应影响其在职期间所享有的权利，否则无异于鼓励用人单位不缴或少缴公积金，
也不符合公积金储备性特征。

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公积金，用人单位以超过两年时效或期限进行抗辩没有法理依据，也不符合建金管[
2005]5号文“单位从未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原则上应当补缴自《条例》发布之月起欠缴职工的住房公积
金”的相关规定。

该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看了上述案例，想必大家也应该知道，住房公积金补缴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只要企业没有给员工缴纳住
房公积金，那么员工就有权利要求公司补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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